钦州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
（2026年修订版）（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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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3812]1　总则
[bookmark: _Toc26687][bookmark: _Toc16493][bookmark: _Toc24460][bookmark: _Toc10515][bookmark: _Toc10006]1.1　编制目的
建立健全快速应急响应机制，有效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高应急处置能力。遵循“生命至上、科学防控”的原则，规范处置流程，筑牢公共卫生安全屏障，最大限度保障群众生命健康与社会稳定，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bookmark: _Toc17246][bookmark: _Toc21864][bookmark: _Toc16113][bookmark: _Toc27649][bookmark: _Toc453]1.2　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办法》《广西壮族自治区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
[bookmark: _Toc18684][bookmark: _Toc15513][bookmark: _Toc1152][bookmark: _Toc2958][bookmark: _Toc9495]1.3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分级
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性质、危害程度、涉及范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划分为特别重大（Ⅰ级）、重大（Ⅱ级）、较大（Ⅲ级）和一般（Ⅳ级）四级。
[bookmark: _Toc7072][bookmark: _Toc9858][bookmark: _Toc26659][bookmark: _Toc5380][bookmark: _Toc2419]1.3.1　特别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Ⅰ级）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特别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Ⅰ级）：
（1）肺鼠疫、肺炭疽在大、中城市发生并有扩散趋势，或肺鼠疫、肺炭疽疫情波及2个以上的省份，并进一步扩散趋势。
（2）发生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病例，并有扩散趋势。
（3）涉及到包括自治区在内的多个省份的群体性不明原因
疾病，并有扩散趋势。
（4）发生新传染病或我国尚未发现的传染病发生或传入，
并有扩散趋势，或发现我国已消灭的传染病重新流行。
（5）周边以及与我国通航的国家和地区发生特大传染病疫情，并出现输入性病例，严重危及我国公共卫生安全的事件。
（6）发生烈性病菌株、毒株、致病因子等丢失事件。
（7）国务院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认定的其他特别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bookmark: _Toc10786][bookmark: _Toc4524][bookmark: _Toc13740][bookmark: _Toc16806][bookmark: _Toc30743]1.3.2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Ⅱ级）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Ⅱ级）：
（1）在一个县（区）行政区域内，一个平均潜伏期内（6天）发生5例以上肺鼠疫、肺炭疽病例，或者相关联的疫情波及2个以上的县（区）。
（2）发生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疑似病例。
（3）腺鼠疫发生流行，在一个设区的市行政区域内，一个平均潜伏期内多点连续发病20例以上，或流行范围波及2个以上设区的市。
（4）霍乱在一个设区的市行政区域内流行，1周内发病30例以上，或波及2个以上设区的市，有扩散趋势。
（5）乙类、丙类传染病波及2个以上县（区），1周内发病水平超过前5年同期平均发病水平2倍以上。
（6）我国尚未发现的传染病发生或传入，尚未造成扩散。
（7）发生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扩散到县（区）以外的地区。
（8）发生重大医源性感染事件。
（9）预防接种或群体预防性服药出现人员死亡。
（10）对多个设区的市造成危害的重大食品安全事故。
（11）一次食物中毒人数超过100人并出现死亡病例，或出现10例以上死亡病例。
（12）一次发生急性职业中毒 50 人以上，或死亡5人以上。
（13）境内外隐匿运输、邮寄烈性生物病原体、生物毒素造成我境内人员感染或死亡的。
（14）省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认定的其他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bookmark: _Toc25162][bookmark: _Toc237][bookmark: _Toc3995][bookmark: _Toc9583][bookmark: _Toc1261]l.3.3　较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Ⅲ级）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较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Ⅲ级）：
（1）发生肺鼠疫、肺炭疽病例，一个平均潜伏期内病例数未超过5例，流行范围在一个县（区）行政区域以内。
（2）腺鼠疫发生流行，在一个县（区）行政区域内，一个平均潜伏期内连续发病10 例以上，或波及2个以上县（区）。
（3）霍乱在一个县（区）行政区域内发生，1周内发病10~29例，或波及2个以上县（区），或设区的市级以上城市的市区首次发生。
（4）一周内在一个县（区）行政区域内，乙、丙类传染病发病水平超过前5年同期平均发病水平1倍以上。
（5）在一个县（区）行政区域内发现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
（6）一次食物中毒人数超过100人，或出现死亡病例。
（7）预防接种或群体预防性服药出现群体心因性反应或不良反应。
（8）一次发生急性职业中毒10～49人，或死亡4人以下。
（9）设区的市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认定的其他较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bookmark: _Toc3676][bookmark: _Toc2440][bookmark: _Toc12520][bookmark: _Toc9502][bookmark: _Toc4183]1.3.4　一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Ⅳ级）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一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Ⅳ级）：
（1） 腺鼠疫在一个县（区）行政区域内发生，一个平均潜伏期内病例数未超过10例。
（2） 霍乱在一个县（区）行政区域内发生，1周内发病9例以下。
（3）一次食物中毒人数 30～99人，未出现死亡病例。
（4）一次发生急性职业中毒9人以下，未出现死亡病例。
（5）县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认定的其他一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bookmark: _Toc1599][bookmark: _Toc22343][bookmark: _Toc5660][bookmark: _Toc5413][bookmark: _Toc25540]1.4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因自然灾害、事故灾难或社会安全等事件引起的严重影响公众身心健康的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理工作。
其他突发公共事件中涉及的医疗卫生救援应急工作，另行制定有关预案。
[bookmark: _Toc29070][bookmark: _Toc7200][bookmark: _Toc1804][bookmark: _Toc20217][bookmark: _Toc9771]1.5　工作原则
（1）预防为主，常备不懈。牢固树立“预防为先”理念，坚持常态与应急相结合，持续做好思想、预案、机制和工作准备，全面提升全社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范意识。切实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加强对潜在风险的分析研判和早期预警，确保一旦出现情况，能够迅速响应、果断处置，实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理、早隔离、早治疗。
（2）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坚持在市委、市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按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范围、性质和危害程度，实行分级管理、分级响应、条块结合、属地为主的工作机制。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组织、协调和实施辖区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各相关部门依职责分工，协同做好应对处置任务，确保指挥统一、响应有序、责任到位。
（3）依法行政，依靠科学。各级卫生健康部门和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须依法完善应急体系，筑牢制度根基。始终将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作为一切应急工作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同时，高度重视科研与培训，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为应急处置提供坚实支撑。
（4）整合资源，强化协作。坚持统筹规划、平战结合，最大化利用现有资源。各部门各单位须加强沟通，打破信息壁垒，实现高效协同。并积极组织、动员公众参与，全面提升全社会的整体应急能力。
[bookmark: _Toc27145][bookmark: _Toc10679][bookmark: _Toc2566][bookmark: _Toc13722][bookmark: _Toc4065]2　应急组织体系及职责
[bookmark: _Toc6504][bookmark: _Toc31232][bookmark: _Toc24478][bookmark: _Toc1788][bookmark: _Toc19250]2.1　应急指挥机构
成立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领导小组（以下简称“市领导小组”）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救援综合协调机构，组长由分管副市长担任，副组长由市人民政府分管副秘书长、市卫生健康委主要领导担任，市直各相关部门为成员单位。市领导小组在市委、市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调动社会力量和各种资源，负责组织、协调全市范围内重大及以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工作。
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市卫生健康委，承担市指挥部的日常工作，负责预案的制订、修改，协调、指导、督查各单位各部门应急处理准备和应急措施的落实，按规定通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工作情况。
领导小组组长：市人民政府分管副市长
领导小组副组长：市人民政府分管副秘书长
市卫生健康委主要负责同志
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由市卫生健康委分管领导兼任
发生特别重大及以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为便于统一高效指挥，市领导小组架构可在原来基础上调整升级，组长由市人民政府主要领导担任，副组长由副市长担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由秘书长担任。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性质和应急处理需要确定。
成员部门、单位及职责：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市委宣传部、市发展改革委、市教育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司法局、市财政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商务局、市文化广电体育旅游局、市卫生健康委、市应急管理局、市市场监管局、市大数据发展局、市医保局、市外事办、钦州港海关、武警海警总队广西支队钦州大队、钦州海事局、钦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钦州保税港区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市气象局、钦州车务段、市红十字会、市港产城投资集团公司等。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承担市领导小组相关活动及会议的组织协调、文稿起草与印发工作，保障指挥体系高效顺畅运转。
市委宣传部、市委网信办：负责组织指导全市新闻媒体开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处置的新闻报道、政策解读与科普宣传；加强舆情监测与引导，防止事件信息无序扩散；依法依规组织协调应急处置信息的发布工作。
市发展改革委：负责将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纳入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统筹推进公共卫生及应急体系重大项目的审批；做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重要民生商品价格监测工作。
市教育局：负责加强中小学校、幼儿园校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范措施；督促落实晨午检等学校卫生制度；组织做好在校学生、教职工的宣传教育和自我防护；指导学校做好应急防护物资的储备与管理工作。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做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应急医疗物资的储存、轮换和日常管理工作。组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医疗物资的生产、供应和保障，做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应急医疗物资的采购和调配工作，配合有关部门维护市场秩序。
市公安局：负责牵头做好重点人群排查及管控有关工作；联合卫生健康部门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利用技术优势协助追踪风险人群（密切接触者、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对拒不配合者采取强制措施。协助卫生健康及有关部门及时封锁可疑区域，维护管理好现场秩序；做好定点医疗机构、集中隔离场所的安全保卫工作；做好交通疏导工作，保障应急交通畅通；指导督促所辖看守所、强制隔离戒毒所等监管场所以及由公安部门负责安全监管的机构落实好疫情防控措施；强化社会面整体防控，严厉打击三非人员。
市民政局：指导各县（区）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纳入基本生活兜底保障范围；指导、监督全市慈善组织做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社会捐赠资金、物品的接收与管理工作；指导督促所辖民政救助机构如养老院、福利院、救助站等特殊机构落实好疫情防控措施；按照有关规定，督促殡仪馆做好传染病患者遗体的运送和火化等善后工作。
市司法局：负责对市人民政府制定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相关政策和规划开展合法性审查。
市财政局：负责保障并落实本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所需经费；指导各县（区）做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经费保障工作，及时足额拨付资金；会同市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加强资金使用全过程监督，确保经费安全、规范、高效使用。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工作人员待遇保障等关心关爱工作，做好相关工伤认定工作。
市生态环境局：负责全市范围内医疗废水和医疗废物安全处置工作中环境污染防治工作的监督管理以及对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从事医疗废物收集、运送、贮存、处置中的环境污染防治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督促指导所主管行业落实好疫情防控工作；配合相关部门组织协调全市应急医院等防疫设施的建设工作。
市交通运输局：负责做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过程中有关人员转运和物资的运输保障，配合市卫生健康委协调全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所需应急医疗装备设备、救治药品等应急物资的紧急运输任务，确保应急处置物资及时运送到位；督促全市各交通运输单位落实各项防控措施。
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协调做好家畜家禽疫病的防控，开展人畜共患病的监测和管理工作，监督指导动物尸体的无害化处理，加强与卫生健康部门的信息互通与联防联控。
市商务局：负责协调口岸各查验部门、码头企业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组织协调重要生活必需品的市场供应保障工作；协调做好疫情防控药品、医疗器械进口通关便利化工作。
市文化广电体育旅游局：负责在疫情发生时紧急协调征用符合条件的酒店作为集中隔离场所；配合市卫生健康委统筹指导全市重大及以上级别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密切接触者的集中隔离与管理工作；督促各县（区）落实辖区管理职责；指导旅游景区、文娱场所、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等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完善常态化防控机制。
市卫生健康委：负责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常工作；负责制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各类防控技术方案；组织、协调、指导开展应急处置，提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控制措施以及督促落实到位，确保卫生防疫和医学救护工作高效、有序进行。确定监测点及监测网络，及时掌握事件动态；指导全市组建由卫生管理、流行病学、临床医学、中医药、检验检测、卫生监督、消杀、心理等相关专业专家组成的专家咨询委员会；组建、培训由流行病学、临床医学、检验检测、卫生监督、环境消杀等专业技术人员组成的应急机动队伍和医疗急救队伍；指导做好流行病学调查、风险人群（密切接触者、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追踪管理工作；落实救治措施，积极发挥中医药在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中的作用；开展健康教育，保护易感人群；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组织动员开展清洁卫生、除“四害”工作；对医疗废水和医疗废物收集、运送、贮存、处置活动中的疾病防治工作实施监督管理；协调县（区）人民政府及各相关部门协同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市应急管理局：负责督促指导应急系统落实好疫情防控工作；监督指导危险化学品、化工医药类生产企业的安全生产工作；负责组织协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重要应急物资调拨和紧急配送。
市市场监管局：负责加强市场监督管理，维护好市场产品经营、流通、供应的正常秩序，保证产品质量，依法打击各种违法行为；督促指导农贸、集贸市场，特别是督促冷链食品经营单位落实环境消杀、卫生清洁、场所通风等防疫措施；加强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特别是加强冷链食品监管；依法禁止野生动物交易，依法查处应急物资价格违法行为；负责对药品、医疗器械质量进行监督检查，保证药品医疗器械质量，依法打击各种违法行为以及药品、医疗器械安全风险监测和应急管理工作。协助做好疫情与市场监管相关的调查处置工作。
市大数据发展局：负责配合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利用大数据优势分析研判人群流向、疫情发展趋势以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有关的信息技术保障工作等。
市医保局：负责做好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员患病期间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的落实工作。
市外事办：协助做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中的涉外工作。
钦州港海关：负责收集和提供国外相关传染病疫情动态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并进行风险评估；组织做好出入境卫生检疫工作，负责按海关总署统一部署开展进口冷链食品风险监测工作，防止传染病的输入和输出；做好出入境涉疫人员排查，并及时通报卫检部门。
武警海警总队广西支队钦州大队：配合卫健部门对海上船舶及人员进行防疫检查、隔离管控，并执行涉疫紧急医疗后送。
对划定隔离区或封锁区实施海上警戒，限制船舶进出，维护海上交通秩序。利用海上平台优势，转运受困人员及医疗物资。加强海上巡逻，防范打击走私、偷渡等涉疫违法犯罪，维护海域安全稳定。
钦州海事局：重点管控船舶与船员卫生风险。（1）船舶交通管控。对疑似疫情船舶实施锚地隔离、引航管控，限制高风险船舶靠泊；发布航行警告，协调船舶进出港时序以减少人员接触。（2）国际航行船舶检疫协作，向海关通报船舶疫情信息；督促船舶落实防疫措施（如船舶污染物和压载水处置）。（3）应急海上处置。组织海上医疗救援、病员转运，保障水上应急通道畅通；查处违规航行作业行为，防范疫情通过水路扩散。
钦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钦州保税港区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负责及时掌握境外疫情形势和防控工作进展，密切关注重点国家和地区疫情发展态势；加强口岸通道管理，提前掌握入境人员相关信息，做好身份登记、信息通报等工作。
市气象局：及时组织气象监测预报，配合卫生健康部门分析评估气候、天气变化等自然因素对流感大流行等事件发展趋势造成的影响。
钦州车务段：负责组织对进出火车站和乘坐列车的人员进行检疫、查验工作，将发现的传染病人和疑似传染病人移交指定的医疗机构处理，防止传染病通过铁路运输环节传播。确保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人员以及防治药品、器械等应急物资和有关标本的运送，做好疫区的铁路交通管理工作。协助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人员、物资运送。
市红十字会：负责开展全民应急救护知识普及培训，组织群众开展自救互救；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工作需要，发出倡议，依法接受国内外组织和个人的捐赠，提供急需的人道主义援助。组织开展无偿献血宣传与募捐动员。
市港产城投资集团公司：根据公共卫生事件应对需要，配合落实相关工程项目的应急建设或改造任务；做好在建工地的疫情防控管理，落实工地人员排查、消毒、隔离等防控措施。配合政府相关部门做好应急处置的其他各项工作。
其他有关部门和单位根据本部门职责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的需要，在市领导小组的统一指挥下，积极配合完成各项相关工作。
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各县（区）比照市领导小组构成及职责，设立本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领导小组，组建各相关工作组，负责组织协调辖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工作。
[bookmark: _Toc9062][bookmark: _Toc29886][bookmark: _Toc15364][bookmark: _Toc27638][bookmark: _Toc20048]2.2　日常管理机构
各级卫生健康部门作为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组织体系办公室常设机构，承担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的日常管理和组织协调工作；牵头负责公共卫生事件联防联控机制日常工作，组织有关部门对各级应急处置工作进行指导；组织起草事件应急处置相关法规、规章和制度；制定应急处置方针、政策和措施；建立完善监测预警系统；制订应急预案，开展培训演练；开展公共卫生安全教育参与救灾、反恐、中毒和放射事故等重大突发事件中涉及公共卫生问题的处置。
各县（区）卫生健康部门参照市卫生健康部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日常管理机构的设置及职责，结合实际，指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日常管理机构，负责辖区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工作。
[bookmark: _Toc17866][bookmark: _Toc14041][bookmark: _Toc3836][bookmark: _Toc25386][bookmark: _Toc2675]2.3　专家咨询委员会
市卫生健康部门负责组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由相关专业领域专家组成，其主要职责是：
（1） 分析评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提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同阶段应急响应的启动、调整、终止建议；
（2） 分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提出应急处置策略与措施建议；
（3） 开展应急工作技术指导和跟踪评估；
（4） 提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的科研需求及优先领域；
（5） 承担卫生健康部门或市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任务。
各县（区）可根据辖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工作需要结合实际，组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专家咨询委员会。
[bookmark: _Toc8560][bookmark: _Toc22648][bookmark: _Toc6444][bookmark: _Toc16307][bookmark: _Toc6021]2.4　工作机制
各级人民政府应急组织体系建立健全相关工作机制，确保事件应急组织体系高效运行，全面做好应急指挥、监测预警、物资调度、部门联动、调查处置等事件应对处置工作。
[bookmark: _Toc6384][bookmark: _Toc22510][bookmark: _Toc14393][bookmark: _Toc21691][bookmark: _Toc13834]2.4.1　联防联控
建立部门工作职责清单，明确应急响应工作流程，建立部门高效协同、上下有序联动、区域紧密协作、信息互通共享的联防联控机制。加强市内公共卫生合作，推进疫情对话、会商、协作机制。强化村（社区）等基层组织建设，推行网格化管理，发挥社区工作者、网格员、乡村医生以及基层行政执法人员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中的积极作用。注重培育社会组织和志愿者队伍并发挥其作用。
[bookmark: _Toc7780][bookmark: _Toc4182][bookmark: _Toc31696][bookmark: _Toc22548][bookmark: _Toc10942]2.4.2　平战结合
各级医疗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卫生监督执法机构和出入境检疫机构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的专业技术力量。各机构应立足自身职责，加强对专业技术人员的应急能力培训，系统建立并落实应急培训、实战演练和资源征用等机制，全面提升指挥体系的平战转换效率，确保在突发事件发生时，能够快速调动应急队伍，实现科学、精准、高效处置。
[bookmark: _Toc23744][bookmark: _Toc5641][bookmark: _Toc26370][bookmark: _Toc26543][bookmark: _Toc14216]2.4.3　信息化、扁平化管理
充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强化卫生健康、公安、交通运输、大数据管理等多部门数据共享和场景化多业务协同，全面提升重大疫情防控和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推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大数据技术应用立法，保障公民隐私和网络安全。
[bookmark: _Toc15040][bookmark: _Toc3229][bookmark: _Toc2313][bookmark: _Toc12231][bookmark: _Toc32103]3　监测、评估、预警与报告
[bookmark: _Toc21559][bookmark: _Toc7013][bookmark: _Toc25370][bookmark: _Toc22143][bookmark: _Toc8261]3.1　监测
建立健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系统，完善多渠道监测哨点建设，构建多病种综合监测和症状监测网络，建立完善覆盖传染病定点救治医院，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发热、呼吸、肠道门诊，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热哨点门诊以及诊所、卫生室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动态监测系统，增强早期监测能力，加强对不明原因疾病和异常健康事件的监测；建立智慧化预警多点触发机制。
市疾控中心负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日常监测，收集、核实、汇总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零售企业和海关等监测哨点提供的监测信息，跟踪、研判省内其他地市、外省市、国（境）外新发突发传染性、流行性疾病风险，综合国内外有关监测情况，形成监测分析报告，向卫生健康部门报告。
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负责职责范围内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日常监测和信息报告工作。
[bookmark: _Toc3141][bookmark: _Toc13790][bookmark: _Toc16108][bookmark: _Toc30885][bookmark: _Toc28332]3.2　评估
（1）根据各类监测数据、国内外事件发生发展情况、舆情监测数据以及公众举报等信息，各级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组织专家开展日常风险评估和专题风险评估，及时发现事件的风险隐患。
（2）加强事件的风险识别，识别事件的背景、流行病学特征、流行的强度和可能产生的后果等。
（3）加强事件的风险分析，通过可能性分析、后果分析、预防控制措施分析、不确定性分析等定性分析，确定事件的风险等级，并进行清晰的定义和客观的描述。
（4）将风险分析的结果和确定的风险等级，按照风险准则同步考虑对公共卫生、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的影响，以及法律法规要求、利益相关方的配合程度、优先次序、成本效益等因素提交风险评估报告，辅助决策和事件应对。
（5）一旦进入应急响应状态，应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全面综合人员活动、行为习惯、物流、气候等更大范围的社会化层面数据，结合事件发展趋势和应对。
[bookmark: _Toc1685][bookmark: _Toc28026][bookmark: _Toc24620][bookmark: _Toc24631][bookmark: _Toc24869]3.3　预警
各级卫生健康部门根据疾病预防控制（卫生监督）机构、医疗机构提供的监测信息，按照传染病和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发展规律和特点，及时分析其对公众健康的危害程度、可能的发展趋势，及时做出响应级别的预警。依次用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表示I级（特别重大）、Ⅱ级（重大）、III级（较大）和IV级（一般）四个预警级别。
[bookmark: _Toc10432][bookmark: _Toc15581][bookmark: _Toc6035][bookmark: _Toc21853][bookmark: _Toc10402]3.4　报告
[bookmark: _Toc8957][bookmark: _Toc13338][bookmark: _Toc13546][bookmark: _Toc2105][bookmark: _Toc3490]3.4.1　责任报告人及单位
责任报告人：执行职务的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医疗卫生人员、个体开业医生和检验检疫机构业务人员以及上述责任报告单位的负责人。
责任报告单位：县级以上卫生健康部门指定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机构，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县级以上卫生健康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如应急管理部门、农业农村部门、林业部门等）、县级以上市人民政府，突发事件发生单位，与群众健康和卫生保健工作有密切关系的机构（如海关、环境保护监测机构、药品监督检验机构、教育机构和畜牧机构等）。
[bookmark: _Toc25867][bookmark: _Toc12349][bookmark: _Toc25467][bookmark: _Toc28021][bookmark: _Toc9131]3.4.2　报告时限和程序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机构、医疗卫生机构及有关单位、个人发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当在2小时内向县级卫生健康部门报告；接到报告的卫生健康部门应当在2小时内向同级人民政府报告，并同时向上级卫生健康部门报告。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在接到报告后2小时内向上一级政府报告。
[bookmark: _Toc4490][bookmark: _Toc3993][bookmark: _Toc4143][bookmark: _Toc14559][bookmark: _Toc27680]3.4.3　报告形式
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可直接通过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报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其他责任报告单位及责任报告人以电话或书面形式报告。
[bookmark: _Toc4422][bookmark: _Toc22671][bookmark: _Toc5071][bookmark: _Toc13764][bookmark: _Toc9730]3.4.4　报告内容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分为首次报告、进程报告和结案报告，要根据事件的严重程度、事态发展和控制情况及时报告事件进程。
首次报告未经调查确认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存在隐患的相关信息，要说明信息来源、危害范围、事件性质的初步判断和拟采取的主要措施。
经调查确认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包括事件性质、波及范围、危害程度、流行病学分布、势态评估、控制措施等内容。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市委、市人民政府，市卫生健康部门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报送规定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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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利和义务向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报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及其隐患，有权向上级人民政府举报不履行或者不按照规定履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职责的部门、单位及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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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鼠疫：发现1例及以上鼠疫病例。
（2）霍乱：发现1例及以上霍乱病例。
（3）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发现1例及以上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病例病人或疑似病人。
（4）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发现1例及以上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病例。
（5）炭疽：发生1例及以上肺炭疽病例；或1周内，同一学校、幼儿园、自然村寨、社区建筑工地等集体单位发生3 例及以上皮肤炭疽或肠炭痘病例；或1例及以上职业性炭疽病例。
（6）甲肝/戊肝:1 周内，同一学校、幼儿园、自然村寨、社区、建筑工地等集体单位发生5 例及以上甲肝/戊肝病例。
（7）伤寒（副伤寒）：1 周内，同一学校、幼儿园、自然村寨、社区、建筑工地等集体单位发生5 例及以上伤寒（副伤寒）病例，或出现2例及以上死亡。
（8）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3 天内，同一学校、幼儿园、自然村寨、社区、建筑工地等集体单位发生 10 例及以上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病例，或出现2例及以上死亡。
（9）麻疹：1 周内，同一学校、幼儿园、自然村寨、社区、建筑工地等集体单位发生10例及以上麻疹病例。
（10）风疹：1 周内，同一学校、幼儿园、自然村寨、社区等集体单位发生10例及以上风疹病例。
（11）流行性脑脊髓膜炎：3 天内，同一学校、幼儿园、自然村寨、社区、建筑工地等集体单位发生3例及以上流脑病例，或者有2例及以上死亡。
（12）登革热：1周内，一个县（区）发生5例及以上登革热病例；或首次发现病例。
（13）流行性出血热：1周内，同一自然村寨、社区、建筑工地、学校等集体单位发生5例（高发地区10例）及以上流行性出血热病例，或者死亡1例及以上。
（14）钩端螺旋体病：1周内，同一自然村寨、建筑工地等集体单位发生5例及以上钩端螺旋体病病例，或者死亡1例及以上。
（15）流行性乙型脑炎：1周内，同一乡镇、街道等发生5 例及以上乙脑病例，或者死亡1例及以上。
（16）疟疾：以行政村为单位，1个月内，发现5例（高发地区10例）及以上当地感染的病例；或在近3年内无当地感染病例报告的乡镇，以行政村为单位，1个月内发现5例及以上当地感染的病例；在恶性疟流行地区，以乡（镇）为单位，1个月内发现2例及以上恶性疟死亡病例；在非恶性疟流行地区，出现输入性恶性疟继发感染病例。
（17）血吸虫病：在未控制地区，以行政村为单位，2周内发生急性血吸虫病病例10 例及以上或在同一感染地点1周内连续发生急性血吸虫病病例5例及以上；在传播控制地区，以行政村为单位，2周内发生急性血吸虫病5例及以上，或在同一感染地点1周内连续发生急性血吸虫病病例3例及以上；在传播阻断地区或非流行区，发现当地感染的病人、病牛或感染性钉螺。
（18）流感：1周内，在同一学校、幼儿园或其他集体单位发生30例及以上流感样病例，或5例及以上因流感样症状住院病例，或发生1例及以上流感样病例死亡。
（19）流行性腮腺炎：1周内，同一学校、幼儿园等集体单位中发生10例及以上流行性腮腺炎病例。
（20）感染性腹泻（除霍乱、痢疾、伤寒和副伤寒以外）：1周内，同一学校、幼儿园、自然村寨、社区、建筑工地等集体单位中发生20例及以上感染性腹泻病例，或死亡1例及以上。
（21）猩红热：1周内，同一学校、幼儿园等集体单位中，发生10例及以上猩红热病例。
（22）水痘：1周内，同一学校、幼儿园等集体单位中，发生10例及以上水痘病例。
（23）输血性乙肝、丙肝、HIV：医疗机构、采供血机构发生3 例及以上输血性乙肝、丙肝病例或疑似病例或 HIV 感染。
（24）新发或再发传染病：发现本县（区）从未发生过的传染病或发生本县近5年从未报告的或国家宣布已消灭的传染病。
（25）不明原因肺炎：发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
[bookmark: _Toc32079][bookmark: _Toc28449][bookmark: _Toc13091][bookmark: _Toc320][bookmark: _Toc25723][bookmark: _Toc4968]3.5.2　食物中毒
（1）一次食物中毒人数30 人及以上或死亡1人及以上；
（2）学校、幼儿园、建筑工地等集体单位发生食物中毒，一次中毒人数5人及以上或死亡1人及以上。
（3）地区性或全国性重要活动期间发生食物中毒，一次中毒人数5人及以上或死亡1人及以上。
3.5.3  职业中毒
发生急性职业中毒10人及以上或者死亡1人及以上的。
3.5.4  其他中毒
出现食物中毒、职业中毒以外的急性中毒病例3例及以上的事件。
3.5.5  环境因素事件
发生环境因素改变所致的急性病例3例及以上。
3.5.6  意外辐射照射事件
出现意外辐射照射人员1例及以上。
3.5.7  传染病菌、毒种丢失
发生鼠疫、炭疽、非典、艾滋病、霍乱、脊灰等菌毒种丢失事件。
3.5.8  预防接种和预防服药群体性不良反应
（1）群体性预防接种反应：一个预防接种单位一次预防接种活动中出现群体性疑似异常反应或发生死亡。
（2）群体预防性服药反应：一个预防服药点一次预防服药活动中出现不良反应（或心因性反应）10例及以上；或死亡1例及以上。
3.5.9  医源性感染事件
医源性、实验室和医院感染暴发。
3.6   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
2周内，一个医疗机构或同一自然村寨、社区、建筑工地、学校等集体单位发生有相同临床症状的不明原因疾病3例及以上。
3.6.1  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认定的其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bookmark: _Toc32488][bookmark: _Toc3155][bookmark: _Toc8586][bookmark: _Toc6986][bookmark: _Toc16945]4　应急响应与终止
[bookmark: _Toc2701][bookmark: _Toc15269][bookmark: _Toc21240][bookmark: _Toc10049][bookmark: _Toc6106]4.1　应急响应原则
（1）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事发地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按照分级响应的原则，作出相应级别应急响应。同时，要遵循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结合实际情况和预防控制工作的需要，及时调整预警和响应级别，以有效控制事件，减少危害和影响。要根据不同类别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性质和特点，注重分析事件的发展趋势，对事态和影响不断扩大的事件，应及时升级预警和响应级别；对范围局限、不会进一步扩散的事件，应相应降低响应级别，及时撤销预警。
（2）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对在学校、区域性或全国性重要活动期间等发生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要高度重视，可相应提高预警和响应级别，确保迅速、有效控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维护社会稳定。
（3）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要采取边调查、边处理、边抢救、边核实的方式，以有效措施控制事态发展。
（4）事发地之外的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接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情况通报后，要及时通知相应的医疗卫生机构，组织做好应急处理所需的人员与物资准备，采取必要的预防控制措施，防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本行政区域内发生，并服从上一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的统一指挥和调度，支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地区的应急处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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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特别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工作由国务院或国务院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或有关部门组织实施。
（2）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工作报请自治区人民政府组织实施。
（3）较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由市人民政府组织应急处理工作。
（4）一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由县（区）人民政府组织应急处理工作，超出本级应急处置能力的，报请上级人民政府提供指导和支持。
[bookmark: _Toc22129][bookmark: _Toc2040][bookmark: _Toc547][bookmark: _Toc32097][bookmark: _Toc23152]4.2.1　应急响应启动
一般（Ⅳ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由属地县（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组织开展风险评估，并根据风险评估结果，报请本级人民政府决定是否启动IV级应急响应，并向市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报告。
较大（Ⅲ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由市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组织开展风险评估，并根据风险评估结果，报请本级人民政府决定是否启动Ⅲ级应急响应，并向自治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报告。
重大（Ⅱ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由自治区级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组织开展风险评估，并根据风险评估结果，报请本级人民政府决定是否启动Ⅱ级应急响应，并向国务院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报告。
特别重大（Ⅰ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由自治区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组织开展风险评估，经本级人民政府同意后，报请国务院或国务院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决定是否启动1级应急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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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757][bookmark: _Toc4424][bookmark: _Toc5237][bookmark: _Toc6467][bookmark: _Toc30631]4.3.1　各级人民政府
（1）启动相应级别的应急响应，建立相对应的应急指挥体系和机构，组织协调有关部门，按照各自工作职能立即开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
（2）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理需要，调集本行政区域内各类人员物资、交通工具以及相关设施、设备参与应急处理工作。涉及危险化学品管理和运输安全的，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相关规定，防止事故发生。
（3）划定控制区域：甲类、乙类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报请上一级人民政府决定，划定和宣布疫区范围；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可以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甲类传染病疫区实施封锁。对重大食物中毒、职业中毒以及核和辐射事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根据污染食品扩散、职业危害因素以及辐射波及的范围，划定控制区域。
（4）控制措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地县区人民政府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的需要，可以在本行政区域内采取限制或者停止集市、集会、影剧院演出以及其他人群聚集的活动；停工、停业、停课；封闭或者封存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公共饮用水源、食品以及相关物品等紧急措施；临时征用房屋、交通工具以及相关设施和设备。
（5）重点人群管理：属地管理，对重点人群采取严格的防控措施。对传染病确诊病人、疑似病人和无症状感染者，坚持早监测、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原则，实施就地隔离、就地观察和就地治疗；对新发传染病、易发重症疾病及疫情中的重症、危重症患者按“四集中”原则救治，一例一案，坚持中西医结合，关口前移，提高救治成功率；对密切接触者，采取集中或居家医学观察。对流动人口采取预防工作，落实控制措施，应用“健康码”等个人风险状态识别技术对重点人群采取精细化管理措施。
（6）实施交通卫生检疫：组织公安、交通运输、铁路、海关等部门在交通站点和出入境口岸设置临时交通卫生检疫站，对出入境、进出疫区和运行中的交通工具及其乘运人员和物资、病媒生物进行检疫查验，对病人、疑似病人及其密切接触者实施临时隔离、留验，并向地方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机构和集中医学观察隔离场所移交。
（7）开展群防群治：乡镇（街道）、村（社区）等基层组织严格网格化管理，积极协助人员排查、收集疫情信息、隔离管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其他部门、医疗卫生机构，做好疫情信息的收集、报告、人员分散隔离及公共卫生措施的实施工作。
（8）维护社会稳定：组织有关部门保障商品供应，平抑物价，防止哄抢；严厉打击造谣传谣、哄抬物价、囤积居奇、制假售假等违法犯罪和扰乱社会治安的行为。及时组织生产、供应和调度防控物资，满足防控需要。
[bookmark: _Toc24402][bookmark: _Toc799][bookmark: _Toc32642][bookmark: _Toc14283][bookmark: _Toc27705]4.3.2　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1）及时组织专家咨询委员会，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展态势（包括性质、范围、强度与趋势）及现行控制措施的效果进行评估，提出关于启动或调整应急响应级别的权威建议，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2）组织医疗机构、疾病预防控制（卫生监督）机构开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调查处理。
（3）根据需要组织对易感人群和其他易受损害的人群采取应急接种、预防性服药和群体防护等应急控制措施。
（4）组织对出入疫点、疫区的人员、物资和交通工具实施卫生检疫。
（5）组织制订应急工作方案。针对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特点，组织专业机构制订相应的应急工作方案并组织实施；对国家卫生健康委制订的技术标准和规范，组织开展相应的培训工作。
（6）普及卫生知识。针对事件性质，有针对性地开展卫生知识宣传教育，提高公众健康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消除公众心理障碍，开展心理危机干预工作。
（7）督导检查。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应急处理工作进行督查和指导。
（8）进行事件评估。组织专家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理情况进行综合评估，包括事件概况、现场调查处理概况、伤（病）员救治情况、采取的措施及效果评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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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开展病人接诊、收治和转运工作，实行重症和普通病人分别管理，对疑似病人及时排除或确诊。
（2）协助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人员采集生物样本和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工作。
（3）做好院内病区管理、消毒、隔离、安全防护和医疗废物处置工作，防止院内交叉感染和污染。
（4）及时、如实做好传染病和中毒病人的报告。对因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造成的病（伤）人员，任何医疗机构不得拒绝接诊。
（5）对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和新发传染病的病例进行分析与总结，积累诊断治疗经验。对重大中毒或者灾害事故致病（伤）人员，按照现场救援、病人转运、后续治疗相结合的原则进行处置。
（6）开展与突发事件相关的诊断试剂、药品、防护用品等方面的研究；开展国际合作，加快病源查寻和病因诊断。
（7）开展心理危机干预工作。负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的组织、协调与实施。制定并更新心理危机干预应急预案和工作流程。组织对事件涉及的所有患者、家属及工作人员进行心理评估、筛查与分类。组织开展分级、分类的心理支持、心理咨询和必要的危机干预与治疗。建立内外部心理援助资源网络，负责对外联络与协调。做好工作记录、数据统计与分析，并按规定上报。
[bookmark: _Toc19747][bookmark: _Toc29347][bookmark: _Toc18796][bookmark: _Toc14063][bookmark: _Toc27850]4.3.4　疾病预防控制（卫生监督执法）机构
（1）信息报告。设立或者指定专门的部门、人员负责传染病疫情信息管理工作，主动收集、分析、调查、核实传染病疫情信息。
（2）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及时制订流行病学调查计划和方案，对突发事件累及人群的发病情况、分布特点进行技术调查分析，提出并实施有针对性的预防控制措施；对传染病病人、疑似病人、病原携带者及其密切接触者进行追踪调查，查明传播链，并向相关地方疾病预防控制机构通报情况。
（3）实验室检测。按有关技术规范采集足量、有效的标本，开展实验室检测，必要时分送自治区级和国家应急处理功能网络实验室检测，以协同查找致病原因。属地专业技术机构技术能力或条件不具备时，申请由上级疾控机构负责实验室检测。
（4）开展科研交流。开展与突发事件相关的流行病学调查、消毒方法、医疗卫生防护用品等方面的研究。开展国内外合作，加快病源查寻和病因诊断。
（5）开展技术培训。市级疾控机构负责对县区疾控机构以及医疗等相关机构专业技术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和指导。
（6）对医疗机构的消毒、隔离、院内感染控制等工作进行技术指导。
（7）对易受感染人群和易受损害的人群实施应急接种、预防性服药和群体防护等措施。
（8）根据事件性质对公众开展卫生防病知识与应急技能的教育，开展心理应急和危机干预工作，提供预防医学咨询服务，提高公众健康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消除公众心理障碍。　
（9）在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的领导下，对医疗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等单位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各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督导、检查，规范有关单位、个人依法履行公共卫生职责。
（10）围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工作，依法对公共卫生、环境卫生、职业卫生等进行卫生监督和执法稽查。
（11）协助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依法查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工作中的违法行为。
[bookmark: _Toc6472][bookmark: _Toc24086][bookmark: _Toc23824][bookmark: _Toc17640][bookmark: _Toc5771]4.3.5　海关
（1）境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海关应整合调动技术力量
做好口岸入境人员“三查三排一转运”工作及其它应急处置工作；加强与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的工作衔接，严防境外疫情输入境内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做好口岸出境人员健康监测、病例筛查、应急处置等工作，严防境内疫情输出。
（2）加强信息共享，及时向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推送口岸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和情况动态变化。
[bookmark: _Toc21722][bookmark: _Toc142][bookmark: _Toc21931][bookmark: _Toc16094][bookmark: _Toc20346]4.3.6　非事件发生地区的应急响应措施
未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地区应根据其他地区发生事件的性质、特点、发生区域及发展趋势，分析本地区受波及的可能性和程度，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密切保持与事件发生地区的联系，及时获取相关信息。
（2）组织做好本行政区域应急处理所需的人员与物资准备。
（3）加强相关疾病与健康监测和报告工作，必要时建立专门报告制度。
（4）开展重点人群、重点场所和重点环节的监测和预防控制工作，防止事件发生、传入和扩散。
（5）开展相关防治知识宣传和健康教育，提高公众自我保护能力和意识。
（6）根据上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决定，开展交通卫生检疫等。
[bookmark: _Toc1936][bookmark: _Toc13078][bookmark: _Toc14890][bookmark: _Toc31582][bookmark: _Toc262]4.4　应急响应终止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的终止条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隐患或相关危险因素消除后，或末例传染病病例发生后经过最长潜伏期无新的病例出现。在专家评估基础上，按照“谁启动谁调整、谁启动谁终止”的原则，由有关政府或部门宣布调整应急响应级别或终止响应。
特别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调整、终止应由自治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组织专家咨询委员会进行分析论证，提出调整应急响应级别或终止响应的建议，由自治区人民政府或自治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部报请国务院或全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部决定实施。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由自治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组织专家进行分析论证，提出调整和终止应急响应的建议，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或自治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部批准后实施，并向国务院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报备。
较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由市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组织专家进行分析论证，提出终止应急响应的建议，报市人民政府或市领导小组批准后实施，并向自治区卫生健康委报备。
一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由辖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组织专家进行分析论证，提出终止应急响应的建议，报本级人民政府或本级领导小组批准后实施，并向市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报备。
[bookmark: _Toc30250][bookmark: _Toc31546][bookmark: _Toc22095][bookmark: _Toc1890][bookmark: _Toc6796]5　善后处理
[bookmark: _Toc12290][bookmark: _Toc15093][bookmark: _Toc13002][bookmark: _Toc12934][bookmark: _Toc14827]5.1　后期评估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结束后，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及时组织有关人员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概况、现场调查处理情况、患者救治情况、所采取措施的效果、应急处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取得的经验等情况进行评估，并提出改进建议，形成评估报告上报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bookmark: _Toc20425][bookmark: _Toc25553][bookmark: _Toc12608][bookmark: _Toc13792][bookmark: _Toc29871]5.2　奖励
县级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和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对参加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作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个人按有关规定进行联合表彰；民政部门对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工作中英勇献身的人员，按有关规定追认为烈士。
对因参加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而导致其本人和亲属的正常工作、学习、生活受到影响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给予必要的帮助。
[bookmark: _Toc29722][bookmark: _Toc9708][bookmark: _Toc4660][bookmark: _Toc11714][bookmark: _Toc9132]5.3　责任
对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防、报告、调查、控制和处理过程中，有玩忽职守、失职、渎职等行为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办法》等法律法规追究当事人的责任。
[bookmark: _Toc8211][bookmark: _Toc3627][bookmark: _Toc20506][bookmark: _Toc10183][bookmark: _Toc15111]5.4　抚恤和补助
对参加应急处理一线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按国家规定采取有效的卫生防护措施和医疗保健措施，并按规定给予适当补贴；对因参与应急处理工作致病、致残、死亡的人员，按照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规定给予相应的补助和抚恤。
[bookmark: _Toc6075][bookmark: _Toc4033][bookmark: _Toc21267][bookmark: _Toc30776][bookmark: _Toc375]5.5　征用物资、劳务补偿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工作结束后，各级人民政府应组织有关部门对应急处理期间紧急调集、征用有关单位、企业、个人的物资和劳务按照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规定进行合理评估，给予补偿。
[bookmark: _Toc11748][bookmark: _Toc23635]6　应急保障
[bookmark: _Toc19084][bookmark: _Toc27947][bookmark: _Toc10177][bookmark: _Toc23763][bookmark: _Toc1578]6.1　技术保障
[bookmark: _Toc27341][bookmark: _Toc9517][bookmark: _Toc5103][bookmark: _Toc7643][bookmark: _Toc19092]6.1.1　信息系统
综合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构建覆盖全市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高效、快速、通畅、安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网络体系，实现全市信息报告联网和信息资源共享。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在保护个人信息的前提下，整合政府、市场和社会各方资源，发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和5G等技术作用，为事件监测报告、风险评估、预警预测、病原溯源、流行病学调查、密切接触者和重点人员追踪排查、防控救治、资源调配、绩效评价等方面发挥技术支撑作用，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实时报告速度、组织指挥能力、应急处理效率和科学防治水平。
[bookmark: _Toc21874][bookmark: _Toc7835][bookmark: _Toc30773][bookmark: _Toc32016][bookmark: _Toc9206]6.1.2　疾病预防控制（卫生监督）体系
（1）加快推进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与基层预防保健组织建设，强化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在疾病预防控制工作中的主体责任，构建层级清晰、分工明确的联防联控机制；
（2）建立功能齐备、反应灵敏、协同高效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强化多部门协调联动，确保应急响应各环节紧密衔接、运转顺畅；
（3）健全覆盖城乡、互联互通的智慧化疫情监测预警信息系统，实现数据实时采集、快速分析和精准传递，为科学决策和应急处置提供技术支撑；
（4）持续改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推进实验室设备升级与标准化建设，全面提升流行病学调查、现场处置和实验室检测检验等核心能力；
（5）完善疾病控制专业人才梯队建设，公共卫生领军人物，加强专业化应急队伍储备，建立人员常态化培训与考核机制；
（6）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创新管理模式、强化科技赋能，构建现代化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全面提升重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能力。
（7）加快市、县两级卫生监督机构标准化、规范化建设进程，进一步明确各级机构在卫生行政执法中的法定职责，健全责任落实机制，强化全过程监督。推动“互联网+监管”模式落地，构建覆盖全面的在线监测与数字化监管平台，强化数据分析和智能预警，增强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快速响应与执法处置能力。完善卫生监督人员资格准入与在岗培训制度，建设专业化、实战化的卫生监督实训基地，系统提升执法人员在法律法规、专业技术和现场处置等方面的综合能力。完善制度保障、创新监管方式、强化技术支撑，构建权责清晰、机制顺畅、能力过硬、保障有力的现代化卫生监督体系。
[bookmark: _Toc13937][bookmark: _Toc25503][bookmark: _Toc11862][bookmark: _Toc3012][bookmark: _Toc7841]6.1.3　医疗救治体系
建设分级、分层、分流的全市应急医疗救治体系，构建“一市一专科医院，一县一病区”以及公共卫生救治中心的救治格局，逐步建成包括急救机构、传染病救治机构和职业中毒与核辐射救治机构在内的，符合市情、覆盖城乡、功能完善、反应灵敏、运转协调、持续发展的市、县级定点救治医院和其他医疗卫生机构构成的应急医疗救治体系。
[bookmark: _Toc10252][bookmark: _Toc2363][bookmark: _Toc31311][bookmark: _Toc15995][bookmark: _Toc27159]6.1.4　卫生应急救治队伍
按照“平战结合，因地制宜，分类管理，分级负责，统一指挥，协调运转”的原则，组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医疗救援、心理危机干预等队伍，保障必要物资和装备，加强管理与培训，持续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bookmark: _Toc24767][bookmark: _Toc15341][bookmark: _Toc22453][bookmark: _Toc18234][bookmark: _Toc9603]6.1.5　演练
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按照“统一规划、分类实施、分级负责、突出重点、适应需求”的原则，采取定期和不定期相结合形式，组织开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演练，并注重对演练进行总结和评价。
[bookmark: _Toc16666][bookmark: _Toc13894][bookmark: _Toc17557][bookmark: _Toc13452][bookmark: _Toc26950]6.1.6科研与技术交流
各级人民政府坚持科学救援理念，建立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处置科研投入保障机制和应急科研项目工作机制，鼓励相关领域专业人才紧扣预防、监测、救治、管理等方面实际需求，开展各类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特别是有计划地开展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的防治科学研究，包括现场流行病学调查方法、实验室病因检测技术、药物治疗、疫苗和应急反应装备、中医药及中西医结合防治等，尤其是开展新发、罕见传染病快速诊断方法、诊断试剂以及相关的疫苗研究，做到技术上有所储备。同时，开展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技术的国内外交流与合作，引进国内外的先进技术、装备和方法，提高我市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整体水平。
[bookmark: _Toc20383][bookmark: _Toc5346][bookmark: _Toc29444][bookmark: _Toc21511][bookmark: _Toc3476]6.2　物资、经费保障
[bookmark: _Toc10050][bookmark: _Toc27089][bookmark: _Toc31315][bookmark: _Toc24328][bookmark: _Toc7384]6.2.1　物资储备
各有关部门要加强沟通、协调配合，建立健全集医疗防治、技术储备、产能动员、物资储备为一体的公共卫生应急保障体制机制，建设市、县（区）应急物资储备库，有计划地进行应急物资储备和生产能力、生产技术储备。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根据应急处理工作需要，商有关部门调用储备物资。不断完善计划、采购、储备、调用和补充长效机制。
[bookmark: _Toc3197][bookmark: _Toc23084][bookmark: _Toc8661][bookmark: _Toc23932][bookmark: _Toc22963]6.2.2　经费保障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按照本级政府职责，妥善安排本级应负担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工作经费。同时，应积极通过国内外渠道多元筹措资金，全力保障应急处理工作需要。鼓励医疗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为本机构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的人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bookmark: _Toc15395][bookmark: _Toc10017][bookmark: _Toc12933][bookmark: _Toc7231][bookmark: _Toc1438]6.3　通信与交通保障
通信管理部门负责协调各通信运营企业，为突发事件的全流程处置提供通信保障与技术支撑。
公安、交通运输部门应保障应急救援人员、物资和车辆优先通行，必要时可开设应急绿色通道；同时，负责对疫区来源的人员、物资及车辆实施交通管制与防疫检疫。
[bookmark: _Toc30275][bookmark: _Toc10259][bookmark: _Toc3054][bookmark: _Toc12750][bookmark: _Toc13074]6.4　法律保障
市司法、卫生健康等部门应针对应急实践中的新问题，及时推动完善相关法规与规章，建立健全科学的应急法规体系。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须严格执行《广西壮族自治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办法》及本预案，切实履行职责，落实责任制。对因履职不力造成损失的，将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bookmark: _Toc18760][bookmark: _Toc9963][bookmark: _Toc26461][bookmark: _Toc31996][bookmark: _Toc19720]6.5　宣传教育
各级人民政府应将公众应急知识普及纳入日常工作规划，组织有关部门主导开展社会宣传，充分利用各类媒体广泛传播应急知识与技能，引导公众科学应对突发事件。同时，积极鼓励并支持社会团体参与科普工作。
[bookmark: _Toc4953][bookmark: _Toc26900][bookmark: _Toc14078][bookmark: _Toc28706][bookmark: _Toc13921]7　附则
[bookmark: _Toc25438][bookmark: _Toc14414][bookmark: _Toc1361][bookmark: _Toc6011][bookmark: _Toc14871]7.1　名词术语
重大传染病疫情：指某种传染病在短时间内发生、波及范围广泛，出现大量病人或死亡病例，其发病率远超过历年平均水平的情况。
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指在短时间内，某个相对集中的区域内同时或相继出现多名具有共同临床表现的患者，且病例持续增加、范围不断扩大，暂时无法明确诊断的疾病。
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指因食品污染或职业危害因素造成的，涉及人数众多或导致人员伤亡较重的中毒事件。
新发传染病：指在全球范围内首次发现的传染病。
我国尚未发现传染病是指埃博拉、黄热病、人变异性克雅氏病等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已经发现，在我国尚未发现过的传染病。
我国已消灭传染病是指天花、脊髓灰质炎等传染病。
旅行建议：指国务院为防止疫病因人员流动进一步扩散蔓延，向社会公众发出的尽量避免或减少到疫区非必要旅行的建议。
[bookmark: _Toc727][bookmark: _Toc23886][bookmark: _Toc8023][bookmark: _Toc29371][bookmark: _Toc32612]7.2　预案管理与更新
本预案由市卫生健康委牵头制订，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并根据实施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更新、修订和完善。
市有关部门根据需要和本预案规定，制定本部门工作预案；各县区人民政府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本预案规定，参照本预案并结合实际情况，组织修订本辖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并向社会公布。
本预案执行期间，如国家、自治区、本市对相关内容做出新的规定，从其规定。
[bookmark: _Toc30987][bookmark: _Toc6833][bookmark: _Toc1404][bookmark: _Toc18305][bookmark: _Toc20254]7.3　预案解释部门
本预案由市卫生健康委负责解释。
[bookmark: _Toc11920][bookmark: _Toc11477][bookmark: _Toc31649][bookmark: _Toc23346][bookmark: _Toc3646]7.4　预案实施时间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2012年10月20日印发的《钦州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钦政办〔2012〕225号）同时废止。
[bookmark: _Toc23108][bookmark: _Toc28610][bookmark: _Toc28832][bookmark: _Toc23371][bookmark: _Toc24171]8　附录
[bookmark: _Toc10853][bookmark: _Toc30404][bookmark: _Toc20748][bookmark: _Toc25127][bookmark: _Toc15338]8.1　钦州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组织体系框架图
[bookmark: _Toc26985][bookmark: _Toc22411][bookmark: _Toc21845][bookmark: _Toc28489][bookmark: _Toc5449]8.2　钦州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程序及时限示意图



[bookmark: _Toc115021885]


8.1钦州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组织体系框架图
广西应急指挥部
钦州市应急指挥部

县（区）应急指挥部或相应机构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
广西突发事件应急处理专业技术支持机构
自治区政府及有关部门
有关部门
钦州市突发事件应急处理专业技术支持机构
县（区）突发事件应急处理专业技术支持机构
钦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县（区）卫生健康局
钦州市政府及有关部门
有关部门
县（区）政府及有关部门

现场指挥所
应急救援队伍
领导或业务指导
配合和协作
全国应急指挥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务院有关部门
特别重大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应急处理




特别重大、重大突发
公卫事件应急处理



较大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应急处理




一般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应急处理











8.2钦州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程序及时限示意图

国务院


图例：
报告（通报）途径
信息审核或反馈

2小时
2小时
2小时
县级疾控中心（市卫生监督所）
2小时
2小时
2小时
2小时
2小时
2小时
2小时
2小时
2小时
2小时
2小时
2小时
市疾控中心（市卫生监督所）
责任报告单位及责任报告人（医疗卫生机构及其执行职务的卫生人员）
义务报告单位及义务报告人（任何单位和个人）
其它医疗卫生机构
自治区疾控局
国家疾控局
县级卫生健康局
市卫生健康委
县级人民政府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
市人民政府
自治区人民政府
国家卫生健康委



















附件1

钦州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领导小组

市领导小组可结合各部门的职责以及应对较大及以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工作的实际需要，进行资源整合优化，设立办公室、联防联控组、疫情防控与医疗救治组、应急医疗物资保障组、生活物资保障组、专家组、宣传组、综合查访组等8个工作组；各工作组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增减和调整，必要时进行集中办公。
办公室：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牵头，成员由市发展改革委，市教育局、市公安局、市司法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文化广电体育旅游局、市卫生健康委、市应急管理局、市市场监管局等部门业务骨干组成，主要职责是综合协调市领导小组内部日常事务工作；负责起草审核重要文稿；负责市领导小组会议的组织和重要工作的督查督办；负责收集、整理、汇总、上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工作信息；负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动态发布；承担市领导小组的其他工作。
联防联控组：由市公安局牵头，成员由市外事办、市委政法委，市公安局、市教育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商务局（口岸办）、市文化广电体育旅游局、市卫生健康委、市市场监管局、市国动办、市大数据发展局、市城管执法局、市海洋局、钦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钦州保税港区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钦州港海关、武警海警总队广西支队钦州大队、钦州海事局、钦州东站等有关部门业务骨干组成，主要职责是组织制定对疫区来返人员、密切接触者等重点人群的管控工作方案；负责汇总、整理、分析本市的疫区人群信息及重点人群数据，加强对重点人群排查与管控工作的指导；指导在本市交通出入口、高速公路出入口收费站、国道、码头、火车站、汽车客运站等关键点规范设立检测站（卡点）；指导各检测站点对所有过往人员进行体温检测；指导对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及其密切接触者依法实施临时隔离、医学留验和转运措施；统筹协调跨区域、跨部门联防联控工作，确保信息畅通、措施衔接、管控到位；承担市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
联防联控组下设口岸检疫、集中转运、集中隔离、外事等工作小组，分别负责口岸检验检疫、人员转运、集中隔离、外事协调等具体工作。
疫情防控与医疗救治组：由市卫生健康委牵头，成员由市卫生健康委，市教育局、市公安局、市财政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商务局（市口岸办）、市文化广电体育旅游局、市卫生健康委、市市场监管局，钦州东站等部门业务骨干，以及市直医疗卫生机构公共卫生、医疗专家组成，主要职责是组织制定和修订本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相关应急预案、疫情防控技术方案和疫情相关诊疗技术方案：指导全市开展疫情监测、报告（含网络直报）、流行病学调查、标本采集检测及现场处置等工作；协调做好船舶、列车、汽车等交通工具的卫生检疫；根据疫情防控工作需要，选派专家赴重点地区协助开展疫情处理和防疫管理；根据防控需要，选派专家赴重点地区指导支援疫情处置和医疗救治工作；提出完善疫情防控工作的策略、措施建议；指导各县区科学开展医疗救治，统筹调配医疗资源，保障诊断试剂、药品、设备等供应；推动中医药参与疫情防控和救治，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开展疫情防控与医疗救治效果评估，提出完善防控策略、诊疗体系和保障机制的建议；承担市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
应急医疗物资保障组：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牵头，成员由市发展改革委、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财政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商务局（市口岸办）、市卫生健康委、市市场监管局，市红十字会，钦州港海关、钦州供电局、钦州东站，自治区药品监管局钦州检查分局、市港产城投资集团公司等部门业务骨干组成，主要职责是统筹防控应急医疗物资保障工作，研究协调物资保障中的重大问题和关键环节；全面掌握保障工作的综合情况，及时了解防控应急医疗物资需求动态和生产，流通、库存及资源保障情况，协调防控应急医疗物资供需对接、紧急生产、采购储备、运输配送及跨区域调配等工作；督促各县区、各有关部门落实各项物资保障措施并密切跟踪保障工作进展情况；及时汇总整理并反馈应急医疗物资保障工作信息；承担市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
生活物资保障组：由市商务局（市口岸办）牵头，成员由市发展改革委、市商务局（市口岸办）、市公安局、市财政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应急管理局、市市场监管局、市海洋局、钦州港海关，钦州东站等部门业务骨干组成，主要职责是加强市场监测，确保重点生活物资不断档不脱销；加强生活物资的统筹调度，协调市场平衡供给，确保本市生活物资供给总体平稳有序；制定并动态完善生活物资供应保障应急预案，根据市场供给异常情况，及时启动预案，确保市场稳定；争取自治区相关部门在政策、资源、运输等方面的支持，建立联保联供机制，做好市内市外重要生活物资调度工作；及时、准确、规范做好重要生活物资保供信息的发布，有序引导社会舆论，稳定消费预期；承担市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
专家组：由市卫生健康委牵头，成员由市本级医疗卫生机构相关临床、中医和公共卫生专家组成，其主要职责是参与研究、制定和修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以及相关的预防控制策略、临床诊疗方案；针对疫情特点，研究并提出中西医结合的预防、诊疗与康复技术方案，指导本市做好疫情医疗救助工作；参与指导全市疫情监测、流行病学调查、疫情处置等工作，为疫情防控决策提供专业技术建议；承担市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
宣传组：由市委宣传部牵头，成员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市委宣传部、市委网信办、市卫生健康委、市公安局，市融媒体中心等部门相关人员组成，主要职责是统筹组织协调新闻媒体及时报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动态、防控政策、工作进展及重要提示，积极正确引导舆论；跟踪并及时收集、整理和报送境内外舆情，协调相关部门处置不实言论；加强组织新闻发布工作；协助相关部门宣传疫情预防知识，提升公众自我防护意识和能力；承担市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
综合查访组：由市委组织部、市纪委监委共同牵头组建，成员由市纪委监委机关、市委督查室、市委组织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卫生健康委、市市场监管局等有关部门业务骨干组成，主要职责是对全市各级各部门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市委、市人民政府关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工作各项决策部署的情况，开展监督检查和明察暗访和督查结果反馈等有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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